
依法纳税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在实际业务中，纳税往往很

复杂，建筑服务业除了要在本地纳税之外，还可能需要异地纳税。那么异地提供

建筑服务应如何纳税？

异地提供建筑服务的纳税要求

1、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设服务的，应当按照财税[2016]36 号文规

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计税方法，向建设服务发生地的国家主管税务机关预缴

税款，并向组织所在地国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中未注明合同开工日期，但《建设合同》中注

明的开工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这是一个旧的建设项目，可以选择财税

[2016]36 号文件规定的简单计税方法。

3、纳税人从按照上述规定取得的价款和非价款费用中扣除分包价款的，应

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取得合法有效的证明，否则不予扣

除。

异地提供建筑服务不预缴增值税的税务风险

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按照本办法应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

税机关预缴税款而自应当预缴之月起超过 6个月没有预缴税款的，由机构所在地

主管国税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相关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

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7 号)第十二条。

小规模纳税人异地提供建筑服务在哪里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lt;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

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7 号）第九条规定，

小规模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不能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可向

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关按照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申请代开增值

税发票。


